关于逸夫楼正式供电的通知
各相关系部：

    我院新增变压器（逸夫楼区域）工程已于2012年11月5日经市供电公司竣工验收，初步具备供电条件。经研究，并报经院领导同意，拟于2012年11月10日上午，实行逸夫楼用电方式切换，即由临时供电改为正式供电（试运行），并进行电路升级改造。为确保用电安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    1、兹定于2012年11月10日（星期六）上午7：00开始，对逸夫楼停止供电，后续正式供电时间视情况待定（承诺：不影响11月12日即下周一的正常办公、教学用电需要），请相关系部提前做好准备工作。

    2、为妥善保护好各类设施，确保用电安全，用电方式切换（电路升级改造）期间，要求所有插座不能带负荷。请相关系部于2012年11月9日下午下班前，将已经启用的各类电器设备电源关闭，并拔下电源插头。

    3、请已在逸夫楼办公、组织教学，或已经领取逸夫楼办公室、实验室、值班室钥匙的相关系部、单位，届时安排专人值班（名单及联系方式请及时报国资处，联系人：周家生0582—5884872），并确保11月10日（星期六上午8：00至下午5：00）能够随时开启所属单位值班室，或办公室、实验室的大门，并检查电器设备电源、电源插座等状态是否符合供电要求。

    4、未尽事宜请及时联系我处工程管理科，由此给相关系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。

    特此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有资产管理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八日

